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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山街道办事处信息公开指南

为更好地提供信息公开服务,方便百姓和其他组织获取本单

位的相关信息,特编制《东山街道办事处信息公开指南》(以下

简称《指南》)。

一、主动公开

(一)公开范围

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，是本街道依法公布除保密以外的各

类信息，主动向社会公开的信息范围参见本街道编制的《东山

街道办事处政务信息公开目录》(以下简称《目录》)。

(二)公开形式

本街道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,主要采取以下方式公开:

通过东山街道办事处公开栏张贴通知。

(三)公开时限

东山街道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,将在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

5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。

二、依申请公开

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，是指不属于主动公开范围，必须

通过申请程序才可以获取的相关政府信息。公民、法人和其他

社会组织需要本街道主动公开以外的信息，可以向本街道申请

获取。本街道依申请提供信息时,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

行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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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受理机构

受理机构:东山街道办事处

办公地址:岭东区惠民小区 7 号楼东侧

电子邮箱地址:lddsbsc@126.com

咨询时间：为周一至周五(法定节假日除外),上午:8:30—

11:30,下午:13:30—17:00。

(二)受理程序

1.提出申请

向本街道提出申请的,应填写《东山街道办事处信息公开申

请表》(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)。申请表可以在东山街道办事处

领取，也可以在岭东区门户网站和本机关网站下载。

为了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,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请尽量

详尽、明确;若有可能,请提供该信息的名称、生成日期或者其

他有助于本街道确定信息的提示。

2.申请方式

（1）书面申请。申请人填写《申请表》后，可以通过当面、

传真或者信函方式提出申请。

（2）网上申请。申请人可在政府网站上下载电子版《申请

表》，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受理机构的电子邮箱。

特别说明:申请人如申请获取与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政府信

息，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或证明文件，当面提交书面申请。本

单位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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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获取的信息如果属于本街道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,本街

道中止受理申请程序,并在法定时限内告知申请人获得信息的方

式和途径。

3.答复

对于能当场答复的申请,将当场给予答复;不能当场答复的,

在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申请人。

(1)属于已经主动公开的,告知申请人获取政务信息的方式

和途径;

(2)属于可以公开的,告知申请人并提供具体内容;不能同时

提供的,确定并告知申请人提供的期限;本机关或第三方对政务

信息的使用范围有特殊要求的,将与申请人约定,申请人签字确

认后,按照约定使用公开的政务信息;

(3)申请公开的政务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,如能作

区分处理,将告知申请人,并对不予公开部分说明理由;

(4)属于不予公开的,告知申请人,并说明理由;

(5)属于本办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或

者处于讨论、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,将告知申请人不属

于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;

(6)属于本办公开范围,但本办未制作、未获取,或者未以一

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,告知申请人申请的信息不存在并说明理由;

(7)不属本机关公开的,将告知申请人;能够确定公开机关的,

将告知该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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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的,将告知申请人更改、补充申

请;

(9)同一申请人就同一政务信息重复向本办提出公开申请的,

告知申请人不重复办理;

(10)申请内容为咨询、信访、举报等事项,不属于政务信息

公开申请范围的,告知申请人通过相应渠道提出;对能够确定负

责该事项的行政机关的,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

式。

三、监督保障

居民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街道不依法履行政务信息公开义

务的,可以向东山街道纪工委举报。

接待时间:周一至周五(法定节假日除外),上午:8:30—

11:30,下午:13:30—17:00。

接待地点：岭东区惠民小区 7 号楼东侧


